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关于2023年5月30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5月30日我局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3年5月30日－2023年6月5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联系电话：0833－2103779；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乐山鼎智建材有限公司水稳拌合站项目
	乐中环审〔2023〕5号
	2023年5月30日

	2
	巴川精神病医院床位扩建项目
	乐中环审〔2023〕6号
	2023年5月30日


乐市环审市字〔2023〕5号
关于乐山鼎智建材有限公司水稳拌合站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鼎智建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乐山鼎智建材有限公司水稳拌合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选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悦来镇龙岩村，拟购置一套HZS90型搅拌设施、一台PLD2400配料机等设备，新建一条8万吨/年的水稳层生产线。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川投资备【2303-511102-04-01-773947】FGQB-0053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确保各项允许排放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严格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用于周边农田施肥，搅拌设备、罐车、地面清洗废水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六不准”和“六必须”进行施工，施工场所四周设置挡墙，场地内洒水；厂房内设置喷雾洒水设施，水泥筒仓仓顶配套布袋除尘器，筒仓均封闭在密闭厂房内；认真落实乐山市和市中区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以及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要求，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边界设置施工围挡，采用低噪声机械，工程施工所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应事先对其进行常规工作状态下的噪声测量，超过国家标准的机械应禁止其入场施工。项目应选择合理的作业时间，厂房采取隔音措施，避免噪声扰民。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固体废物处置措施，能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出售给废品回收站处理，不能回收利用的运至政府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处置；生活垃圾、劳保用品等固体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沉淀池污泥、

布袋除尘器下灰全部回用于产品生产，禁止外排。
三、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5月30日

 乐市环审市字〔2023〕6号
关于巴川精神病医院床位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巴川精神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巴川精神病医院床位扩建项目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不进行主体结构的修建，仅将床位数从70张扩张到180张，同时完善配套医疗公辅设施。本项目属于精神病专科医院，不接收传染病人。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川投资备【2301-511102-04-01-574540】FGQB-0007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医疗废水经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2预处理标准，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医疗废物暂存间加强机械通风；污水处理站采取全地埋式工艺，调节池应加盖密闭。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通风设备、污水池水泵等产噪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空调外机安装应远离住户居住一侧。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等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并做好台账记录。

三、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5月30日

